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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编号:C

《朝阳报》̈制作服务合同书

项目名称: 《朝阳报》宣传业务制作项目

采购人 (甲方):北京市朝阳区融媒体中心

供应商 (乙方): 北京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签署日期: 2丬恣 ·屮、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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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报》制作服务合同书

采购人 (甲方): 北京市朝阳区融媒体中心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六里电西里3号院
联系人:  魏源
办公地址: 朝阳区曙光西里甲1号第三置业大厦D座四层
电 话 :   o1o一 犹 Og%Ⅳ         '

传 真
:   010— Ⅱ OggG”

邮政 编 码 : 1OO∞ 8

电 子 邮 箱 : qmpmglk@丬 chy.gov,cn

供应商 (乙方): 北京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⒛号
联系人:齐丽

办公地址:北京市通州区嘉创二路6号
电话 : 01o-81502980

伫 争 昙 墼 : 010-8150291茌

邮 政 编 码 : 1o1111

电 子 邮 箱 :⒓岁 阢 ⒛ 4@qq.cOm

《朝阳报》宣传业务制作项目中所需《朝阳报》制作服务经以竞争性     Ⅱ
磋商方式进行采购,经磋商小组专家评定乙方为成交供应商。双方依据     z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    邑
法规,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同意按照下面的条款和条件,签署本合同。
第∵条 合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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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响应文件(含澄清文件)

5.竞争性磋商文件(含竞争性磋商文件补充通矢⑴

上述文件如有不清或相互矛盾之处,以有利于甲方的解释为准。

第二条 定义
除非另有特别的解释或说明,在本合同中及与合同相关的,甲 乙双

方另行签署的其他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本合同的附件)中 ,下述词语均按

照如下定义进行解释 :

1.“ 甲方
”
系指采购人,北京市朝阳区融媒体中心;

2.“ 乙方
”
系指根据合同规定向甲方提供服务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实

体,即北京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3.“合同
”
系指甲乙双方签署的,合同格式中载明的甲乙双方所达

成的约定,包括构成合同的所有附件、附录和构成合同的所有文件 ;

荃.“制作服务
”
是指本合同约定的乙方按照甲方的要求为甲方提供

《朝阳报》制作的印制工作和全部服务的总称。

5.“第三方
”
是指本合同以外的任何中国境内、境外的法人、自然

人或其他组织。

第三条 制作内容及数量、费用标准
1.制作刊物:朝阳报。

2.出版周期:每周三期,周一、三、五出版 (区
“
两会
”
、指定宣传

期间改为每天出版)。

3.制作数量:每期四万份。预计制作⒛期⒛z对开张,根据宣传任务

需要,甲方可调整制作期数和对开张数量,以实际制作期数和对开张数

量为准。

3.开本版数:对开4版。

4.色彩数据:全彩色印刷。

5.制作价格:全彩色制作费:O.⒛6元/对开张。该单价标准为固定价 ,

合同履行期内甲方如调整制作期数和对开张数量,则仍按此单价标准执

行,但本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6,交付时间及地点:每周一、三、五早7点前,甲方指定交付地点交

付。



7,乙方另行按甲方具体要求,完成相应数量 《朝阳报》合订本和缩印

合订本的制作并交付。

D

第四条 质量标准                      `
1.参照国家标准 《印刷技术网目调分色片、样张和印刷成品的加工过

程控制第3部分:新闻纸的冷固型油墨胶印》 (GB/T17g34.3-2O21)及 中

国报业协会相关标准,制作刊物质量标准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执

行。

2.制作刊物要求:符合国家及有关部门的技术标准和规范 ,ˉ 符合甲

方的要求,墨色均匀、页码正确、图片清晰、套印准确、题字色实、内

容完整、材质无误、纸张平滑、版面平整、尺寸划一,报纸无破损,无

涂抹现象。

3.纸张要求:国产A类鲳酽81mm新闻纸由乙方提供。新闻纸质量应符合

印刷标准。

荃.成品要求:乙方须按照甲方要求的大套、平套、混套等套报方式 完

成制作出版。成品应为所有版面套插在报纸一四版内。

5.包装质量标准:上下垫纸, 
“
十
”
字打包,包装结实,即成品下线

后垫纸,用塑料带 (绳)打包,并将成品交甲方或甲方指定发行人签收。

6.其他要求详见 《竞争性磋商文件》第四部分。

第五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应将每期具体印数于开印前以便捷方式通知乙方,如遇临时增

版、加印,甲方应书面通知乙方,便于乙方提前安排印刷。

2.甲方于报纸出版日期前一天⒛点前将印制纸样的全部电子文件传

至乙方,作为乙方印刷依据。如甲方传版延误的,则乙方交付印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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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时间相应顺延,且由此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自行承担。
3.根据报纸编辑出版工作的需要,甲方有权对出版周期、开本版数和
印数做出调整。

∩

4.根据乙方投标文件中有关内容,甲方有权对乙方印刷、管理情况进
行检查,对制作刊物质量进行监督和检查。
5,甲方须按时结算并支付乙方相应款项。

第六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应向甲方提供营业执照、印刷许可证复印件加盖公章作为合同
附件。乙方交付的印刷品的规格、质量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合同约
定标准。

2.接受甲方的检查、监督,严格履行服务承诺。加强内部管理,建
立保密制度,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在经营中以甲方名义招徕或宣传,

严格按照甲方所传内容进行制版和印刷,如发现问题要及时通知甲方编
辑部门及出版发行部门,不得擅作主张。
3.乙方应按甲方的要求制作,收到甲方传版后gO分钟内完成制作任务 ,

不得擅自加印、外发外传。如甲方对制作时间、数量、规格有特殊要求,

应提前通知乙方,乙方应按甲方要求时间完成报纸的制作并交付。
4.乙方为甲方传版提供接收设各,软件专机专用,加强对排版、制
版、印刷、装订、包装、运输、验收及存放的全程管理,做到每个环节
不出差错,确保错漏率为零。
5.乙方保证不合格的报纸不出厂,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夹带广

告插页。乙方交付印刷成品,应由双方指定人员进行交接,共同签字确
认。

6.乙方有义务向甲方提供色彩、图片调整等印刷技术方面的技术指导
和咨询。

第七条 结算与付款方式
1,本合同甲乙双方之间发生的一切费用均以人民币结算及支付。按



预计制作对开张数量 (已含合订本和缩印合订本),本合同总价为10⒓睨0

元 (大写:营佰零伍万元贰仟捌佰捌拾元整)。

2.结算方式:自 本合同履行之日起,按月据实结算δ因印数数量增加

等情形导致结算总金额与本合同丿总价不一致的,未超出本合同`总价1O%的 ,,

由双方按照本合同约 的全彩色制作单价费用,于本合同期届满前结算 ;

超出10%的 ,由双方另行协商处理。

3.付款方式:支票或银行汇款,同时乙方按甲方要求出具相应金额 自勺

合法发票。

4.甲乙双方的账户名称、开户银行、银行帐号以本合同提供的为准,如有

变更,变更一方应在合同规定的相关付款期限属满15日前以书面方式通知

对方。

轫 嗦 钅曲 静

1.甲 、乙双方对知悉的保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技术`l±信息、商业性信

息、文件、程序、技术、图表、模型、参数、数据、标准、专有技术、业

务或业务运作方法以及其他专有信息或国家秘密,只能由接受方及其人员

为本合同目的而使用。除本合同另有规定外,对于提供方提供的任何保密

信息,未经提供方的书面同意,接受方及其知悉保密信息的人员均不得直

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提供或披露给任何第三方。

2.当本合同解除或终止时,接受方应立即停止使用且不得许可第三

方使用提供方的保密信息,同时,接受方应按照提供方的书面要求,将提

供方提供的保密信息退还提供方或予以删除或销毁。

第九条 索赔及违约责任
1.甲方应按约定的结 周期按时支付制作费。因甲方原因造成的逾期 ,

从合同约定付款之日按逾期部分应付货款冫总额的每日万分之五计算并支

付违约金,逾期超过7天的,乙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2.乙方应按时按量交付成品,由于乙方原因造成印刷差错或质量不合

格及延误交报时间等问题,应立即重新制作并承担全部费用,并按甲方当

天制作费用的 15%赔偿。同时自约定交付之日起,按剩佘合同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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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违约金,逾期超过7天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服
务期限内,累计出现此类情形三次及以上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由乙方
承担违约责任。

3.因乙方原因造成合同不能继续履行,乙方应按本合同‘总价款的⒛%
支付违约金并赔偿甲方损失。

4.乙方有以下情况和行为之一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要求乙方承 担
违约责任,并视情节轻重决定是否通报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涉嫌
违法的交由相关部门追究其法律责任:

(1)投标文件中的响应内容存在弄虚作假行为,或不具各甲方文件所要
求的服务能力的;

(2)未经甲方书面同意将制作业务转包、转让给其他经营者的;

(3)泄露有关按规定需保密的制作内容的;

(茌)未经甲方书面同意私自将所该项目的印刷品用作他途的;

(5)有行贿、给回扣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
(6)无正当理由拒绝承印的;

(7)有其他违法违纪行为的。

第十条 不可抗力
1.本合同所指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

情况。

2.由于不可抗力事件,致使一方在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义务过程
中遇到障碍或延误,不能按约定的条款全部或部分履行其义务的,遇到不
可抗力事件的一方,不视为违反本合同。
3.不可抗力事件终止或被排除后,受阻方应继续履行本合同,并应尽

快通知另一方。

茌。如果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持续达 15日或以上时,双方应根据该事件对
本合同履行的影响程 协商对本合同的修改或终止。如在一方发出协商书
面通知之日起1O日 内双方无法就此达成一致,任何一方均有权解除本合同
而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



第十一条  通知与送达
1.甲 乙双方保证通讯地址及其他信丿患真实有效,如任何一方的地址

有变更时,须在变更前三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因迟延通知而造成

的损失,由过错方承担责任。
C

2.与本合同履行有关的通知应当以书面方式提交对方,送达方式

可为邮寄、挂号邮寄、传真、电子邮件等。各方均可分别视需要选择

合适的送达方式,通过传真方式的,在发出传真时视为送达;以邮寄方式

的,挂号寄出或者投邮当日视为送达。

第十二条 争议解决
1.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发生争议,双方应当友好协商解决。

2.如果在一方提出协商要求后的 1O日 内,双方通过协商不能解决争

议,双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三条  其他
1,本合同自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乙方由授权代表签

订合同的,签订合同时应提供授权书和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乙方公
立
早 。

2.本合同履行期限自⒛⒛年旦月】日起,至⒛⒛年⒓月卫日止。合同履

行期限内,双方均不得擅自变更。合同未尽事宜,须经双方共同协商

并签署书面文件,作为本合同的补充。

3.合同附件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若合同附件与合同正文有任何冲突,以合同正文为准。

4.本合同壹式伍份,甲方叁份,乙方贰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5,本合同于狃∠笠犭∠且彐⒋旦在北京市朝阳区签订
。

体中心 乙方:北

法定代表

丶

扌

臼

'
`


